联  合  体  协  议  书

（联合体成员之间签订）
申贷银行名称：                                                  
协议各方：
甲方：                                                          

    住所：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邮政编码：                   

传真：　　　　　　　　　　　　　     电话：                      
乙方：                                                           

    住所：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邮政编码：                   

传真：　　　　　　　　　　　　　     电话：                      
丙方：                                                           

    住所：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邮政编码：                   

传真：　　　　　　　　　　　　　     电话：                      
丁方：                                                           

    住所：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邮政编码：                   

传真：　　　　　　　　　　　　　     电话：                      
戊方：                                                           

    住所：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邮政编码：                   

传真：　　　　　　　　　　　　　     电话：                      
本协议根据各方借助中国建设银行网站提供的申贷平台，经充分友好协商，就决定组成信贷联合担保组织向银行申请贷款的相关事宜，为明确各成员的权利义务关系，特签订本协议。

1、 联合体性质
1、 本协议约定的信用贷款联合担保组织（以下简称“联合体”，其中组成成员以下简称“联合体成员”）是由本协议项下的数个企业法人/个体工商户组成信用集合向银行申请贷款而成立的相对固定的组织。

2、 除基于本协议及相关合同所发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外，联合体各成员之间不构成任何形式的代理、合伙、合作等法律关系，任何成员不得以其他成员的名义对外宣传、从事本协议及相关合同约定外的行为。

2、 借贷方式
本协议生效后，本协议各方均应以自己的名义向银行申请贷款，各方拟申请贷款额度为：甲方：  万元；乙方：   万元；丙方：  万元；丁方：  万元；戊方：  万元，联合体贷款总额为：             万元。联合体贷款总额及各方具体贷款额度均以银行最终核定的额度为准。

3、 担保方式
1、 信贷联合体的全部成员将对成员间的贷款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任何一方未能按照相关合同约定在贷款归还期限届满前归还贷款的，银行除有权要求借贷方归还贷款外，还有权要求信贷联合体任何一方归还该到期贷款。具体约定以相关合同为准。
2、 当某一联合体成员根据联合体与银行签订的相关合同对其他成员的逾期贷款或其他违约行为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后，该成员有权要求逾期还款方返还其承担担保责任部分的款项及该款项自支付给银行之日起至返还期间的同期银行存款利息。

4、 联合体成员权利义务
1、 联合体贷款总额及各成员额度确定后，任一成员应在向银行实际支用额度之日起一个工作日内以书面方式通知其他成员。如有成员在银行确认额度后又提出退出或要求变更，因此造成其他成员不能获得贷款款项或无法及时获得款项而引起的损失及银行要求的损失赔偿要求，由提出要求的成员承担赔偿责任。

2、 联合体各成员除依照相关合同对其他成员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押、质押担保）外，不得再为他人（包括但不限于企业、个人等经济组织）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在本协议签订前已提供担保的，在该担保到期后不得继续。

5、 保密条款
联合体各成员应对本协议内容及在签订本协议过程中知悉的各成员及银行有关业务运作与操作技术等商业方法有保密义务，未经有关成员及银行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对外透露。

6、 指定联系人
联合体各成员同意指定以下人员作为联合体与银行之间的指定联系人，负责接收银行向联合体发出的通知，并向银行递交联合体共同文件。但指定联系人并非联合体各成员的委托代理人，若联合体文件仅有指定联系人签章而无其他联合体成员签章，仅作为签章人的文件，不能作为联合体共同文件。指定联系人收到银行通知的第三个工作日起，视为银行通知已送达联合体各成员。
指定联系人：
联系方式：

七、争议处理

因本协议产生之任何争议，各成员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向当地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各成员均具有约束力。
八、其他

本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一式两份，各成员各执一份，交银行备案一份。

信贷联合体成员签字盖章：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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